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关于召开

董事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每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８．０４

元，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起生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六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阮兴祥、常盛、贡晗、金瑞浩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

三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三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常盛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六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议案进行表决。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对方：

Ｄｙ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Ｌｔｄ．

（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司达控股”），

曾用名

Ｋｉ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Ｌｔｄ．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更名；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交易标的：德司达控股

６２．４３％

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交易价格：本次交易的转股价格为《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中约定的

１０

新加坡元

／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支付方式：将公司子公司所持有德司达控股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的可转债进行转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主要实施步骤：

①

公司对子公司

Ｓｅ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盛达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②

盛

达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以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受让

Ｗｅｌ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桦盛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德司达控股的可转换债券；

③

盛

达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德司达控股可转换债券一次性全部转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且须经中国政府部门（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三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常盛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六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刊登在《证券时报》，敬请投资者查阅。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龙盛大道

１

号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三）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审议内容

１

、 审议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２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签发

＜

关于将持有的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有条件执行转股的函

＞

的议案》（该议案

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４

、审议《关于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７３８３５２

龙盛投票

１０

（

２

）表决议案

序号 表 决 议 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

１

）交易对方

２．０１

元

２．２

（

２

）交易标的

２．０２

元

２．３

（

３

）交易价格

２．０３

元

２．４

（

４

）支付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

５

）主要实施步骤

２．０５

元

２．６

（

６

）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０６

元

３

关于签发

＜

关于将持有的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有条件执行

转股的函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元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一次性投票的，申报价格为

９９．００

元。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举例

Ａ

、股权登记日持有“浙江龙盛”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全部议案投赞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５２ ９９

元 买入

１

股

Ｂ

、股权登记日持有“浙江龙盛”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赞成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５２ １

元 买入

１

股

Ｃ

、股权登记日持有“浙江龙盛”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反对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５２ １

元 买入

２

股

Ｄ

、股权登记日持有“浙江龙盛”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弃权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５２ １

元 买入

３

股

２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

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本公司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法律顾问。

（七）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股东代理人凭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

２

），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凭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进行登记（复印件请加盖公章）。

３

、外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在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龙盛大道

１

号浙江龙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８６１６

，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１５８９

，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３６８

，联系人：陈国江、李霞萍。

５

、其他事宜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三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常盛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六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

１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并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在

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一致同意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重组完成后将突出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确保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本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重组完成后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与其发生的各类

交易将不再列入关联交易范畴，能有效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法定程

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的要求，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５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具有独立性，对参与本项目的各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均无异议。

６

、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公司本次重组的总体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陈健、徐金发、吴仲时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通

知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其中：

（

１

）交易对方

（

２

）交易标的

（

３

）交易价格

（

４

）支付方式

（

５

）主要实施步骤

（

６

）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

关于签发《关于将持有的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有条

件执行转股的函》的议案

４

关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时间：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Ｄｙ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

８０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 ＃０２－０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０６８８９８

）

１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ｋ

，

＃１０－０１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６０９９３３

）

声明

一、董事会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组报告书全文

的各部分内容。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地址为：中国浙江省

上虞市道墟镇龙盛大道

１

号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组报告书及本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重组报告书及本摘要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文中的含义如下：

公司、本公司、浙江龙盛 指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桦盛公司 指

Ｗｅｌ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桦盛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设立于香港的全资子

公司

盛达国际 指

Ｓｅ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盛达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系本公司

设立于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德司达控股

／

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

／

交易对方

／

标的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

有限公司（曾用名

Ｋｉ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更名），及其所控制的所有下属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

德司达集团 指

德司达控股所拥有的全球纺织染料相关的资产和业务的统称，即原美

国白金私募基金间接控股的全球纺织染料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德司达

ＧｍｂＨ

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Ｔｅｘｔｉｌｆａｒｂｅｎ ＧｍｂＨ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德司达

ＫＧ

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Ｔｅｘｔｉｌｆａｒｂｅｎ ＧｍｂＨ ＆ Ｃｏ．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ａｎｄ ＫＧ

德司达德国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ＧｍｂＨ

德司达分销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ｍｂＨ

德司达美国公司 指

ＤｙＳｔａ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指

Ｋｉｒ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曾用名

Ｋｉｒｉ Ｄｙ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更名）

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 指

Ｋｉ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系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

龙化控股 指 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龙山化工 指 杭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系龙化控股全资子公司

美国白金私募基金 指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ＬＣ

重组报告书 指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本摘要 指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摘

要）》

转股 指

持有人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债券相应的债权按约定的价格和程序转换

为债券发行人股权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代表相应债权的可转换债券

被注销，同时原债券发行人向该持有人发行代表相应股权的股票

《转股函》 指

《关于将持有的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有条件

执行转股的函》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浙江龙盛向盛达国际增资，盛达国际受让桦盛公司持有的德司达控股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可转换债券，并将可转换债券一次性全部转股的行为

《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桦盛公司与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现更名为德司达控股）、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及自然人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共同签署的《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省发改委 指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

令第

５３

号）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浙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ＳＢＩ

指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印度国家银行）

ＥＸＩＭ

指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印度进出口银行）

元 指 人民币

欧元 指 欧洲货币联盟国统一法定货币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法定货币

美元 指 美国法定货币

卢比 指 印度法定货币

里拉 指 土耳其法定货币

英镑 指 英国法定货币

新谢克尔 指 以色列法定货币

兰特 指 南非法定货币

加拿大元 指 加拿大法定货币

里亚尔 指 巴西法定货币

比索 指 墨西哥法定货币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货币

日元 指 日本法定货币

韩元 指 韩国法定货币

新台币 指 台湾法定货币

泰铢 指 泰国法定货币

重大事项提示

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桦盛公司以面值认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现更名为德司达控股）定向发行的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可转换债券。本公司现拟通过向全资子公司盛达国际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盛达国际以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受让桦盛公司持有的

上述可转换债券，并将可转换债券按照《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中约定的每股

１０

新加坡元一次性全部转股。

《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书》约定，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在转股后最多将持有德司达控股

６２．８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德司达

控股、桦盛公司、德司达控股发起人及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签订补充声明书，各方同意在可转换债券转股时按照

１

欧元兑换

１．９８１６

新

加坡元的固定汇率将欧元兑换为新加坡元。按照上述汇率执行本次交易之后，本公司将通过盛达国际和桦盛公司合计持有德

司达控股

６２．４３％

的股权，从而实现对德司达控股的间接控制。

德司达控股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超过本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同时由于德司达控股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由于《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中已约定，桦盛公司可在可转换债券存续有效期内任意时间选择转股，因此本公司不再

与德司达控股就本次交易另行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德司达控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桦盛有限公司转让可转换债券的议案》，同意桦盛公

司向盛达国际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德司达控股可转换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本摘要的议案》，同意披露重组报告书

及本摘要。本次交易还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本摘要、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也将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公告。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所有相关公告，以对本次交易做出全面、

准确的判断。

三、由于德司达控股在新加坡注册，系国外独立法人实体，虽然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本公司目前尚未对其拥有控制

权，难以获得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并进行审计，因而无法提供按照本公司适用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

会计政策编制的财务报告以及按照中国企业审计准则审计的审计报告。 德司达控股

２０１０

年度

1

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按照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编制，并分别经

ＫＰＭＧ ＡＧ

会计师事务所和

ＫＰＭＧ ＬＬＰ

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际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注

1

：德司达控股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成立，其编制的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包括

2009

年

12

月，即报告期间为

2009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共

13

个月。）

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了标的公司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并针对

标的公司所采纳的会计准则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异编制了差异情况表， 并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该差异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

本公司将在转股事宜结束后尽快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编制的标的公司的财务

报告及其审计报告。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转股价格为《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中规定的

１０

新加坡元

／

股，不以法定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所以

本次交易不进行资产评估。同时，由于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前，无法由中国境内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近两年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企业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因此本次交易不提供盈利预测报告。重组报告书披露的有关标的公司的

资料来自于本公司聘请的境外中介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 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在公开网站披露或可以查询获取的

信息。标的公司并已经就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声明，本公司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标的公司为了筹措资金以满足收购原德司达集团的需要，于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与

ＳＢＩ

和

ＥＸＩＭ

签订了专项银行贷款协议，协议

同时对保持标的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进行了约定。鉴于本次重组将导致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因此在前述贷款协议

尚在履行的同时执行转股，如事先未获得相关银行的书面同意和豁免，银行将有权宣布在相关贷款项下发生违约事件，并有

权采取要求立即偿还贷款、执行标的公司在贷款项下设立的任何抵押（包括股份抵押）等措施。但是，标的公司未取得事先豁

免和同意并不影响债券持有人的转股权利。

标的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分别向

ＳＢＩ

和

ＥＸＩＭ

发函，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提前偿还全部贷款，并且要求在贷款协议下的

一切债务获得全额偿付之后，

ＳＢＩ

和

ＥＸＩＭ

立即解除标的公司因履行该贷款协议而设定的所有担保权益。根据标的公司作出的

说明，相关银行已经表示同意标的公司的上述请求，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标的公司尚未取得

ＳＢＩ

和

ＥＸＩＭ

的正式书面同

意和豁免。

六、本公司向盛达国际增资事宜尚需得到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商务厅、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的批准，由于转股引

起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转股还需获得标的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同时，本次交易已

经在葡萄牙、土耳其和中国通过了反垄断审查，本公司已分别取得葡萄牙竞争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出具的对本次交易不提出异

议的裁定书（编号：

Ｓ－ＤＣＣ／２０１１／３４０

）、土耳其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出具的批准该交易的决定书（编号：

１１－３３／７２３－２２６

）和

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出具的不予禁止的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１

］第

８５

号）。本次交易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巴西反垄断审查机构申报备案。

七、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取消的风险。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人员利用消息进行内幕交易的风险，如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

易则可能涉嫌内幕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会暂停、中止或取消。

２

、本次交易尚需得到浙江龙盛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本次交易方案经浙江龙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需经浙江省

发改委、浙江省商务厅、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同时，本次转股还需获得标的公司股东会的

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及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该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交易面临不能

最终实施完成或者影响本次交易进程的风险。

３

、业务整合风险。最近两年，德司达控股已开始对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和业务进行整合、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

继续推动德司达控股的整合、优化工作。但由于德司达控股的资产业务广泛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地与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政策、公司管理制度以及商业文化等经营管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国际化的整合可能受到各

地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影响， 如果本公司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并适应德司达控股全球业务所存在的国际化差

异，将使得业务整合面临一定风险。

４

、汇兑风险。由于标的公司业务广泛分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常运营中涉及美元、欧元、新加坡元等数种货币，而本

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伴随着人民币、新加坡元、美元、欧元等货币之间汇率的不断变动，将可能给本次交易

及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兑风险。

第一章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的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符合国家“坚持国际合作”的行业发展基本原则

《染料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跨国经营成为我国染料工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考虑到我国染料发展现状及环境容量等多方面因素，“十二五”期间要加大谋求海外市场发展的力度，要鼓励有实力的企

业走出去，通过合资、合作、兼并与收购等资本运作，开拓国际市场并推动本土化进程，实现更多的中国跨国染料公司。因此本

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２

、顺应染料行业绿色环保的发展形势

染料制造业是化学工业中污染较为严重的一个分支，生产中排放的“三废”威胁着生态环境。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对染料行业环保要求也不断提高，同时绿色壁垒也将较大地增加纺织化学品及其纺织品的出口成本，因

此环保产品的开发能力将是染料生产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德司达控股是世界上首先提出生产环保染料的企业， 并于

２０１１

年率先发布了《

２０１０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倡寻找更科学的方法减少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德司达控股提出的环保生产

方式正是本公司产品转型中迫切需要的。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助于本公司产品更快的向低污染、低能耗产品转型升级。

３

、提升企业产品开发创新能力

未来纺织化学品业务增长取决于创新和差别化，即开发迎合市场发展的新产品，而不是大量地生产通用产品，因此各公

司都把开发新染料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德司达控股凭借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可以按照客户对未来市场流行色彩的预测或特

定产品的需求，专门定制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本次交易完成后，可以有助于增强本公司的研发能力，解决公司产品单一、附

加值低的问题。

４

、把握适时的交易机会

公司在

２００５

年便提出了将浙江龙盛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纺织服务商的战略目标， 海外并购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方法之

一。

２００８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德司达集团因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 本公司出资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购买了德司达控股前身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主要用于完成对德司达集团的收购。公司考虑到德司达控股完成收购后重组工作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因此计划在德司达控股重组完成、业绩稳定后，再择机实施转股，以减轻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过两年的业务整合，德司达控股通过将欧洲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地区，充分发挥人力成本优势，降低了产品生产成

本；其次，通过完善供应链管理、精简机构和内控流程，压缩了公司的采购成本和管理费用。通过上述整合，德司达控股的生产

经营逐渐步入正轨， 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逐年好转。

２０１０

年度剔除重组收益后的净利润为

－５

，

３３７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为

－１５１

万美元，亏损额逐步减少。因此，此时选择转股对浙江龙盛来说是一个合适的交易机会，德司达控股实现扭亏后有望成

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德司达控股是全球染料、染料解决方案、皮革解决方案、高性能化学品、新技术和定制生产特殊染料和颜料的市场领导

者，是全球唯一能从设计到成品不同阶段提供纺织解决方案的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借助对德司达控股全球范围内业务和资

产的整合，将有助于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并进一步对公司实现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１

、实现技术提升

国内企业专用实验、测试设备的投入和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满足下游高端市场所需的综合应用研究和应用技

术服务的要求。德司达控股拥有

１

，

８００

多项专利，研发力量雄厚，其拥有全球一流的实验室，可以为客户提供检验检测服务和

开发订制产品。本次交易的完成将为本公司在印染行业高端市场的产品开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２

、扩展海外市场规模

经过多年积累，德司达控股目前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该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德司达控股在全球

约

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服务于

７

，

０００

多家客户。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可以借助德司达控股在海外的销售网络和

竞争优势，稳步提升本公司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

３

、实现高端客户群体的拓展

德司达控股的世界高端客户群包括知名国际品牌

Ｎｉｋｅ

、

Ａｄｉｄａｓ

、

ｓＷａｌ－Ｍａｒｔ

、

Ｌｅｖｉｓ

等。因其强大的技术支持，可以参与客户

对未来流行色彩和市场需求的预测。良好的沟通和个性化的服务，使得德司达控股在高端客户群中有良好的声誉。本次交易

完成后，本公司可以借助德司达控股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开发高端客户。

４

、发挥企业规模效应，加快企业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本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可以发挥自身与上游原料供应企业的议价能力优势，集中采购原材料，以降低

原材料采购成本。其次，本公司可以发挥区域人力成本优势，将德司达控股的生产基地由欧洲移向中国，降低生产中的人力成

本。发挥协同效应可以使公司的成本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

５

、减少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德司达控股子公司的关联采购金额为

２３

，

９８７．７８

万元，主要系采购染料；关联销售金额为

９１

，

７６０．１２

万

元，主要系销售染料及化工原料。本次交易完成后，德司达控股将纳入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从而减少本公司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一）本次交易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桦盛公司以面值认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即德司达控股前身）定向发行的

２

，

２００

万欧

元可转换债券。本公司现拟通过向全资子公司盛达国际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盛达国际以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受让桦盛公司持有的上述

可转换债券，并将可转换债券按照《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中约定的每股

１０

新加坡元一次性全部转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德司达控股、桦盛公司、德司达控股发起人及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签订补充声明书，各方同意在可转换债券转

股时按照

１

欧元兑换

１．９８１６

新加坡元的固定汇率将欧元兑换为新加坡元，按照上述汇率执行本次交易之后，本公司将通过盛达

国际和桦盛公司合计持有德司达控股

６２．４３％

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根据《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的约定，通过子公司将所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实施一次性全部转股。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向德司达控股签发《关于将持有的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有条件执行转股的函》，声明公司将在

本次交易方案得到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政府部门（包括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子公司持有的德司达控股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的可转换债券进行转股。

本次交易的主要实施步骤为：

１

、本公司对盛达国际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购买桦盛公司持有的德司达控股的可转换债券。

２

、盛达国际与桦盛公司签约，分别以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和

１０

新加坡元受让桦盛公司所持有的德司达控股的可转换债券。

３

、在中国政府部门核准本次重大重组事项后，盛达国际将其持有的德司达控股可转换债券一次性全部转股。

（三）本次交易预计时间表

以下是本次收购执行阶段的示意性时间表，具体时间安排以公司公告为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本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重组报告书及本摘要，批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会后报相关部门审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中国证监会、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商务厅、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提交用汇申请。

（四）本次交易资金来源

如果相关机构审核通过本次交易方案，本公司计划向盛达国际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作用收购桦盛公司的资金。本公司为支

付增资款，拟向银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并购贷款。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桦盛公司认购德司达控股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可转换债券后，为确保资金安全，保证资金切实用于对德司达集团的收

购，公司推荐浙江龙盛董事阮伟祥和常盛、副总经理徐亚林担任德司达控股董事至今，因此本公司与德司达控股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德司达控股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超过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及涉及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

易。并在根据境内证券监管要求编制的《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披

露。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江龙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核准、同意和备案

１

、反垄断调查

本次交易已经在葡萄牙、土耳其和中国通过了反垄断审查。本公司已分别取得葡萄牙竞争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出具的对本

次交易不提出异议的裁定书（编号：

Ｓ－ＤＣＣ／２０１１／３４０

）、土耳其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出具的批准该交易的决定书（编号：

１１－

３３／７２３－２２６

）和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出具的不予禁止的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１

］第

８５

号）。

２

、德司达控股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德司达控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桦盛有限公司转让可转换债券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核准、同意和备案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向巴西反垄断审查机构申报备案。在本次交易实施之前，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

本公司重组报告书等本次交易相关文件，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中国证监会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３

、浙江省发改委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２１

号令）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

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

２０１１

］

２３５

号）的相关规定，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

３

亿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额

１

亿

美元以下的非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特殊项目除外），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本公司拟向盛达国际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因此需经浙江省发改委核准。

４

、浙江省商务厅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号）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公司向盛达国际增加投资总额用于本次收购，需

经浙江省商务厅批准。

５

、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

根据《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持相关材料到

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审核无误后，颁发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

待获得浙江省商务厅批准后，公司会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的投资限额扩大至可以满足本次收购需要的金额。

６

、标的公司股东会的批准

根据新加坡当地法律的规定， 公司增发股份需要获得股东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涉及的转股事项将引起标的公司增发股

份，因此需要获得标的公司股东会的批准。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简称：浙江龙盛

法定代表：阮伟祥

注册资本：

１

，

４６８

，

４１５

，

９３０．００

元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３６８

公司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８６１６

公司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１５８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ｏｍ

行业种类：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染料及助剂、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化学危险品凭许可证经营）；上述产

品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包装制品的销售。本企业自产的各类染料、助剂、化工中间体的出口；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二、公司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至上市前股权变动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经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浙证委［

１９９７

］

１７０

号文件批准同意，由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持股会、上虞市道墟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等三家法人和阮水龙等

１０

位自然人共同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起设立，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取得注册号为

１４２９４７８４－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浙证委［

１９９９

］

２６

号文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８

年期末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

７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以现金配股。此次配股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经浙江省财政厅浙财国资字（

２００１

）

２０５

号《关于同意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文批复，上虞市国

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龙盛

１４０

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经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２００１

年度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职工持股会将其持有浙江龙盛的

３

，

６４３

万

股股份分别转让给上虞市龙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阮水龙等

３６

个自然人。至此，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不再

持有浙江龙盛的股份。

（二）公司上市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７６

号文件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２

，

７００

万元，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

２００３

年年末总股本

２２

，

７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２２

，

７００

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４５

，

４００

万股。

（四）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

２００４

年年末总股本

４５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１３

，

６２０

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５９

，

０２０

万股。

（五）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总股本

５９

，

０２０

万股计算，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４

股

股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没有变化，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３８

，

２７２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４．８５％

，没有限售条件股份的为

２０

，

７４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１５％

。

（六）

２００７

年公司一致行动人受让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３０２

号《关于同意豁免阮水龙、阮伟祥、阮伟兴、项志峰四人要约收购浙江龙

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同意，公司股东阮水龙、阮伟祥、阮伟兴、项志峰受让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公司

１７

，

８２０

，

３４５

股股份，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办妥了过户手续。

（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增发新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６２

号文件核准，公司通过上交所公开增发

Ａ

股

６

，

８８０

万股。增发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６５

，

９００

万股。本次增发的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起上市流通。

（八）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末总股本

６５

，

９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６５

，

９００

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３１

，

８００

万股。

（九）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第一期行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的四人（阮伟祥、阮兴祥、常盛、贡晗）首次行权

１

，

０３０

万股

股票期权，行权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３２

，

８３０

万股。

（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８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价格为平价发行，债券面值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债券存续期间为

５

年。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可转换债券已全部

转股或赎回完毕，其中，转股金额为

１２４

，

７０３．７０

万元，转股数为

１４０

，

１１５

，

９３０

股，赎回金额

２９６．３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后

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

，

４６８

，

４１５

，

９３０

股。

三、公司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公司近三年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四、公司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近三年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浙江龙盛是一家主营染料、中间体、减水剂、纯碱和合成氨等化工产品的全球知名化工产品制造商。目前，染料和无机化

工业务目前仍为公司的支柱业务，而减水剂在主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染料业务：分散染料是一类结构上不带水溶性基团的染料，主要用于涤纶、醋纤、锦纶等纤维的染色和印花；活性染料，又

称反应性染料，其分子中含有可以与纤维发生反应的活性基团，主要用于棉麻制品的染色。经过近

２０

年市场竞争的不断淘汰

和整合，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江、浙、沪地区为中心的新兴染料工业产业基地，浙江、江苏和上海三省、市的染料年产量已占全国

产量的

８０％～８５％

，染料出口量约占

７０％

。本公司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带动公司朝着清洁化、绿色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２０１１

年本

公司技改项目进一步推进，有望全面解决分散染料耗水量大、固废排放量大的难题。本公司目前分散染料年生产能力

１２

万吨

以上，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世界五大洲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染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全球最大的分散染料生产和出口

基地。

中间体业务：目前公司中间体产品包括间苯二胺、邻苯二胺、对苯二胺和

３

、

４

二氯苯胺、间苯二酚等品种。公司是国内第一

家投入催化加氢法制间苯二胺的厂商，新技术工艺环保，成本比传统的低

２０％

；其次公司改进催化加氢方法，避免了大量中间

产品的损失，成本比同类方法又降低

２０％

。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使得中间体业务毛利逐年增加，成为公司最近几年来

发展最为迅速的业务。公司以“催化加氢”技术为核心向相关中间体生产拓展，扩大产能和市场份额，整合和延伸染料供应链

上游，强化战略性中间体原料的控制地位。

减水剂业务：公司目前生产具有质量和成本优势的混凝土高效减水剂。公司以兼并收购形式迅速扩张，在所收购企业当

地扩产并向上游一体化发展以降低成本，通过萘系原料的整体采购实现协同效应，使得减水剂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

时产销量位居国内前列。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建筑质量指标的提升，减水剂的需求量将继续攀升。因此，减水剂业务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与发展空间。公司将继续利用循环经济和一体化生产的技术与环保优势做大做强减水剂业务。

无机化工业务：公司充分利用循环经济和技术与清洁生产优势，生产包括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硫酸钾及硫酸等硫化工系

列产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公司通过收购龙化控股，获得龙山化工的控股权，借助龙山化工已有的人才、市场、管理和技术优势迅速介

入无机化工领域，有效延伸了化学品产业链，推进公司产品多样化战略。目前龙山化工无机化学产品主要为纯碱、氯化铵、硝

酸、合成氨、硝盐以及高价值精细化工品等十几个品种，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在抓好一期项目稳定生产的同时，抓紧二期项目的建

设进度，努力实现清洁生产、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巩固其在浙江省内的无机化工业龙头地位。

按产品划分，公司近三年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染料业务

２８６

，

３７９．２６ ２６３

，

３００．１２ ２０６

，

８５１．０８

中间体业务

８５

，

４３４．７０ ６９

，

４５８．４９ ５３

，

７５４．４５

减水剂业务

１０２

，

８３４．０５ ９１

，

９９５．５１ ６３

，

４４９．６３

无机化工业务

１１３

，

１９１．３０ ６６

，

４８３．７０ ５４

，

３０２．０９

合计

５８７

，

８３９．３１ ４９１

，

２３７．８２ ３７８

，

３５７．２５

六、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如下表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７２４

，

３２６．０２ １

，

３３８

，

８８９．７２ ９５１

，

４５６．９３

负债总额

１

，

００５

，

１０４．９２ ６８８

，

７８７．５３ ５１６

，

２２６．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７４

，

４６１．９７ ６１３

，

１５０．４８ ４０２

，

９２７．０４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８２２

，

９４３．９６ ６６７

，

７１５．１５ ４６２

，

０１３．７９

利润总额

９６

，

１３０．００ ９９

，

５７６．９１ ７６

，

８４３．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８１

，

０８５．４６ ８０

，

５０８．５４ ６７

，

１２０．１２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１５８．６１ －８７

，

５０２．３８ －５５

，

２８７．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

，

２０９．２０ －９１

，

５０１．８１ －７５

，

４１４．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６

，

６８８．１０ １５８

，

３１５．８３ １５９

，

０８６．７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７６９．６６ －８１９．６６ －６１．４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１

，

０８９．９５ －２１

，

５０８．０２ ２８

，

３２３．１８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５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４ ０．４６ ０．４２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５９ １５．３３ １８．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７６ １２．４２ １５．８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９ －０．６０ －０．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５９ ４．１８ ３．０６

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阮水龙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９４

，

８２６

，

９９６

股，其子阮伟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１９

，

９９２

，

８６０

股，其女婿项志

峰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２

，

２４１

，

２８０

股，三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６７

，

０６１

，

１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上述三人为一致行动

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证号 在本公司任职 关系

阮水龙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３５１２２３ＸＸＸＸ

— —

阮伟祥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５１０１１ＸＸＸＸ

董事长兼总经理 阮水龙之子

项志峰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２０５１４ＸＸＸＸ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阮水龙之婿

八、盛达国际概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盛达国际的概况如下：

中文名称：盛达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ｅ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１６８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４

楼

１４０３

室（

Ｒｏｏｍ １４０３ Ｗｅｓｔ Ｔｏｗｅｒ Ｓｈｕｎ Ｔａｋ Ｃｅｎｔｒｅ １６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注册资本：

１０

万美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证书编号：

１６６５１６７

登记证号码：

５９００２９９６－０００－０９－１１－８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德司达控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Ｄｙ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即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曾用名

Ｋｉ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即新加坡

ＫＩＲＩ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更名）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股份数量：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５

股

注册资本金：

２６

，

２３３

，

５４１

新加坡元

实收资本金：

２６

，

２３３

，

５４１

新加坡元

注册地址：

８０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０２－０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０６８８９８

）

办公地址：

１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ｋ

，

＃１０－０１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６０９９３３

）

首席执行官：

Ｈａｒｒｙ Ｄｏｂｒｏｗｏｌｓｋｉ

注册登记码：

２００９２２４０９Ｒ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ｙｓｔａｒ．ｃｏｍ

主营业务：控股型公司，自身不从事具体业务的生产经营，通过下属公司面向全球提供染料、助剂、染料解决方案、皮革解

决方案、高性能化学品、新技术和定制生产特殊染料。

二、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情况

（一）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成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出资设立了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为专门用于收购德司达集

团相关资产的特殊目的公司。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新加坡元，股份总数为

１

股。

（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增资及其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决定分别以每股面值

１０

新加坡元的价格向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增发股份

１

，

７６７

，

７２７

股、向毛里

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增发股份

１

股以及向自然人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的股东之一）增发股份

１９８

，

１６０

股。同

时毛里求斯将其持有的原

１

股股份以面值

１

新加坡元的价格转让给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后，股份数量增加至

１

，

９６５

，

８８９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９

，

６５８

，

８８１

新加坡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１

，

７６７

，

７２８ ８９．９２００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１９８

，

１６０ １０．０７９９

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

１ ０．０００１

合计

１

，

９６５

，

８８９ １００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和

１

月

２８

日， 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以每股面值

１０

新加坡元的价格向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相继增发

２６１

，

１４５

股和

３９６

，

３２０

股股份。

本次增资后，股份数量增加至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４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６

，

２３３

，

５３１

新加坡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２

，

４２５

，

１９３ ９２．４４６２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１９８

，

１６０ ７．５５３７

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

１

小于

０．０００１

合计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４ １００

（四）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桦盛公司认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的股份及可转换债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桦盛公司与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及自然人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共同签署了《股份认购及股东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桦盛公司出资

１０

新加坡元认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增发的

１

股普通股。

同日，桦盛公司与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及自然人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共同签署

了《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桦盛公司出资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认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债券票

面利率为零，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转股时间为有效期内的任意时间，转股价格为

１０

新加坡元

／

股，转股可

一次性实施，也可分步实施。

本次认购事项完成后，股份数量增加至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５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６

，

２３３

，

５４１

新加坡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２

，

４２５

，

１９３ ９２．４４６２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１９８

，

１６０ ７．５５３７

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

１

小于

０．０００１

桦盛公司

１

小于

０．０００１

合计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５ １００

（五）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自然人

Ｍａｎ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Ｐｒａｖｉ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ｉｒｉ

将其持有的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

的

１９８

，

１６０

股股份以

１

，

９８１

，

６００

新加坡元转让给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份数量仍为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５

股，注册资本仍为

２６

，

２３３

，

５４１

新加坡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３ ９９．９９９９

毛里求斯

ＫＩＲＩ

公司

１

小于

０．０００１

桦盛公司

１

小于

０．０００１

合计

２

，

６２３

，

３５５ １００

（六）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更名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新加坡

ＫＩＲＩ

公司更名为

Ｄｙｓｔａ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即德司达全球控股（新加坡）有限公

司。（为便于表述，以下统称该公司为德司达控股。）

三、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德司达控股成立，主要进行德司达集团相关资产业务的收购及后续的管理和运营。德司达控股分两次收

购了德司达集团，从而承接了德司达集团的全部资产和业务。

（一）收购完成前德司达集团的业务情况

收购完成前德司达集团的业务情况请参见本章“七、德司达集团被收购之前的情况”。

（二）收购完成后德司达集团业务整合情况

收购完成后，德司达控股开始了对德司达集团资产的整合和业务的梳理，通过将生产基地迁移至人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

地区，注入配套贷款资金等方式，集中采购原材料，调整业务经营模式等方法，使得德司达集团原停产工厂得以恢复运营，生

产成本有所缩减，现金流状况逐渐好转。

２０１１

年度，德司达控股实现销售收入

７７

，

６８５．７

万美元。

四、主要财务数据和最近两年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报表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德司达控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包含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份）

2

：

（注

2

：数据来源：美元数据来自于

KPMG LLP

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德司达控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审

计报告。人民币数据系根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后得出，其中资产负债表使用的汇率为各期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

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2011

年

12

月

30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3009

，

2010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6277

；利润表使用的汇率是上述汇率年初加上当年各月末汇率的平均汇率（

13

个月的平均汇率）折算，

2011

年美元兑人民币

平均汇率为

6.4582

，

2010

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6.7716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

万元

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

万元

资产总额

６３１

，

１８７ ３９７

，

７０５ ６００

，

５９４ ３９７

，

７５５

负债总额

４９５

，

３７２ ３１２

，

１２９ ４６０

，

９５０ ３０５

，

２７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５

，

８１５ ８５

，

５７６ １３９

，

６４４ ９２

，

４８２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

万元

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

万元

营业收入

７７６

，

８５７ ５０１

，

７１０ ６１１

，

９７０ ４１４

，

３９６

毛利

２１２

，

９７２ １３７

，

５４２ １４４

，

０９９ ９７

，

５７７

利润总额

－２

，

３４４ －１

，

５１４ １０４

，

２１８ ７０

，

５７１

净利润

－１

，

５１０ －９７５ １０６

，

６６１ ７２

，

２２６

由于成本负担过重是导致德司达集团破产的重要原因，德司达控股收购德司达集团后，主要围绕减轻其成本负担进行了

重组工作。德司达控股通过将位于德国的工厂搬迁至东南亚地区，压缩了劳动力成本；通过完善供应链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通

过将管理总部搬迁至新加坡，并精简机构和内部管理流程，减少了运营成本。

在收购完成后， 德司达控股的生产经营情况逐渐好转，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７７

，

６８５．７

万美元和

６１

，

１９７

万美元。因最近两年的重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重组费用，同时缩减成本措施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也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德

司达控股最近两年仍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金额呈明显下降趋势，德司达控股

２０１０

年度剔除因收购产生的重组收益后的利润

总额为

－５

，

５８１．２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总额为

－２３４．４

万美元，同时毛利率水平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３．５５％

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７．４１％

。随着

重组工作的逐步完成，缩减成本措施对德司达控股的利润增长效应将逐渐显现。

（二）利润分配情况

德司达控股成立至今未进行利润分配。

（三）最近两年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报表

简要利润表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营业收入

７７６

，

８５７ ６１１

，

９７０

税前利润（亏损以“

－

”填列）

－２

，

３４４ １０４

，

２１８

净利润（亏损以“

－

”填列）

－１

，

５１０ １０６

，

６６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１９

，

７１５ １１５

，

３６２

流动资产

５１１

，

４７２ ４８５

，

２３２

总资产

６３１

，

１８７ ６００

，

５９４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５

，

８１５ １３９

，

６４４

非流动负债

５０

，

４９８ ７９

，

３５７

流动负债

４４４

，

８７４ ３８１

，

５９３

总负债

４９５

，

３７２ ４６０

，

９５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３１

，

１８７ ６００

，

５９４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９

，

３９０ －１２５

，

２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２８１ －３８

，

７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

，

４６６ ２０６

，

７６１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４

，

０６６ －

外汇汇率变动对所持现金的影响

５４４ １

，

２５９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８

，

４０５ ４４

，

０６６

五、股权关系及其子公司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德司达控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权控制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完

成后的股权结构以及下属子公司的情况分别如下所示：

（一）股权结构图

本次交易结束后，德司达控股的股权结构关系图如下所示：

（下转

D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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